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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523735664]2025年物流装卸配送合同
                                                合同编号：20250701
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诸城市新汇众物流有限公司
甲方根据经营需要，委托乙方对（座椅）发运等物流运输服务业务，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第1条 合同费用标准
	运输费用标准
	库区
	单程/公里
	车型
	含税（元）
	备注

	
	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有限公司普田物流库
	548
	13M
	3800
	

	
	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有限公司普田物流库
	548
	9.6M
	2900
	

	
	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有限公司普田物流库
	548
	6.8M
	2400
	

	
	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有限公司普田物流库
	548
	4.2M
	1800
	


第二条 质量标准
1、 乙方在货物运输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对货物进行认真防护。
2、 乙方造成的损坏甲方座椅损坏，造成甲方损失由乙方全部赔偿。
第三条 结算方式
1、 甲、乙双方按物流配送交付计划，双方确认运输车型及车次，根据运输费用标准进行统计核算价格，月底进行汇总核对，提交财务
2、 乙方按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的物流运输发票
3、 甲方收到发票进行挂账，账期90天，循环付款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不按照甲方的合理要求进行配送，致使甲方的产品遭到破坏、丢失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担。
2、因乙方未能动及时与甲方指定客户沟通，对送货计划理解有误，或未能及时掌握送货计划致使甲方向甲方指定客户产品供应不及时，所产生的损失或处罚由乙方自行负担。
3、乙方物流运输统计数据造假或未按照上述相关标准进行统计，一经查实按照当月费用的1.5倍进行违约罚款
第五条 免责条款
1、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为本合同签署时，任何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事后不能克服的自然事件。如火灾、地震、洪水、风暴等;或公共道路的美闭、政府干涉、政府控制、或任何类似大型受影响超出方合理控制的事件上面不能履行其在本合同的义务的期间暂时终止。
2、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的定的条件股行合同时，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应在7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六条 其他
       1、乙方工作人员进入甲方仓储、生产线及厂区作业，出现的磕碰、砸伤等伤人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乙方承担所有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乙方工作人员未按甲方要求在指定吸烟区吸烟造成火灾隐患的，甲方有权考核乙方200元-1000元违规管理费
        3、乙方工作人员不按照甲方指定的行驶路线，违规驾驶造成人员安全隐患的，甲方有权考核乙方200元-1000元违规管理费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终止
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由甲方与乙方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期限从2025年7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方双方协商一致， 书面补充协议， 本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先由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解决，协商未果，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甲方(盖章)：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诸城市新汇众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    期：2025年  7月  1 日               日    期：2025年 7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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